國立嘉義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處產學創育推廣中心
中小企業營運培育合約書
甲方：          國立嘉義大學           

乙方：                                
乙方申請進駐甲方產學營運及推廣處產學創育推廣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接受甲方各項營運培育，甲方與乙方簽訂下列營運培育條款以資遵據：
1、 營運專案名稱：                ，本計畫係由甲方    系(所)     教授 擔任輔導教授。

2、 培育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為期一年。期滿得經雙方以書面同意續訂合約。乙方應自核定進駐日起完成進駐，逾期經催告一個月後仍未進駐，則視為棄權。
3、 甲乙雙方為提昇輔導績效，得依據乙方營運計畫需求，於乙方進駐後提供中小企業經營所需相關資訊與專業技術開發等輔導項目，並依據甲方所訂之各項收費標準付費接受相關輔導服務。其具體項目如下：

1. 商標專利等智慧財產權之申請與諮詢。

2. 企業經營所需相關法律諮詢與建議資訊。

3. 企業經營管理與品管制度之建立諮詢。

4. 協助合法財務融資及貸款資訊與管道。

5. 協助提供政府相關補助與獎勵資訊並協助申請。

6. 協助提供廠商及其員工專業與管理類訓練課程與相關資訊。

7. 協助徵求與引介專業技術人力及工讀學生。
進駐費用：進駐費用為總計新台幣3萬元整，乙方自進駐日起算15日內將進駐費以年繳方式繳納至本校指定帳戶，進駐費用逾期未繳，經催告15日仍未繳納者，依違約處理。
4、 若乙方將與其他政府或法人單位進行合作，需先將相關資料知會甲方備查，以善盡培育輔導與合理使用政府資源之角色；甲方對乙方提供之相關資料亦同時負有保密義務。若乙方未經告知甲方而直接與其他政府或法人單位合作申請各種政府單位之研發補助計畫，甲方有權中止對乙方之培育輔導業務。

5、 雙方可公開合作輔導研究成果。但任何一方，若想對外公開，發表有關之產品研發、實驗數據或材料的研究摘要或論文時，需以書面通知對方，經其同意後始可發表。

6、 甲乙雙方因本計畫知悉或取得他方機密資訊者，應於本合約時返還之，並應於本合約終止後，二年內保守相關研發成果之營業秘密。

7、 乙方之產品，其商標、包裝、說明書、仿單、公司型錄及行銷廣告文件與電子媒體等，如欲冠上「國立嘉義大學」名稱，或影射甲方參與研發、輔導、合作等，需經甲方「智慧財產技術審議委員會」根據相關辦法審議通過，並以書面通知，同意後得以使用。
8、 乙方不得以甲方學校或中心名義對外進行行銷或商業募資等活動。

9、 乙方於進駐期間應遵守甲方「國立嘉義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營運管理辦法」、「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國立嘉義大學商標使用管理辦法」及「國立嘉義大學產學創育推廣中心進駐收費及回饋辦法」等相關規定執行，每年接受甲方主管單位進行期中評鑑訪視審查，並評估調整相關培育輔導計劃進度與合作方向。若未能配合相關辦法執行，甲方得以終止合約，並要求乙方在一個月內遷離培育空間，乙方不得異議。

10、 甲方為瞭解乙方營運績效(提供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審查創育中心輔導績效)，得要求乙方定期提供輔導合作進度報告，報告內容應包括研發、業務、財務會計現況(401報表)、人事變動(勞保申報清單)、及所遭遇之困難或瓶頸，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甲方對乙方提供之相關資料，負有保密義務；若確實有需要提供第三者知悉相關內容，甲方必須先行知會乙方取得同意。

11、 乙方若違反本合約或政府相關法令，甲方有權隨時終止合約，停止相關培育輔導計畫。乙方若被遭甲方終止合約，應於甲方書面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遷出培育室空間，歸還相關借用設備，並恢復原狀。

12、 乙方在培育辦公室所產生的「事業廢棄物」應自行負責清理，並需符合政府環保法令之規定。

13、 乙方於進駐期間若營運順利，企業規模成長迅速，或因計畫提前完成，得申請與甲方提前終止合約，甲方得協助乙方另覓發展空間或引薦至國內相關產業工業園區繼續發展。

14、 甲乙雙方發生爭議，或任何一方有違約情事，應先以協商方式尋求解決。如因本合約所生爭議致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5、 本合約若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之。

16、 本合約正本二份，由雙方各執一份。

立合約書人

　　甲　方：國立嘉義大學

　　代表人：校長  林翰謙
　　地　址：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連絡電話：05-2717293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